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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根社」是一新來港婦女自助組織，旨在協助新來港婦女認識各項社會資源，

解決困難，並組織新來港婦女倡議政策，促進社會融和。 
 
本會與「同根同天空」就著配偶為香港居民的內地婦女使用資助產科服務向食物

及衞生局及醫院管理局文件【立法會 CB(2)1999/09-10(01)號文件】作出回應及訴

求。 
 
本會認為向配偶為香港居民的內地婦女使用資助產科服務收取 39,000 元，實對

她們不公平。政府當初以減少內地婦女來港產子為名，於 2007 年把收費由 20,000
元大幅提高至 39,000 元。如果沒有登記而直接到急症室分娩，收費更為 48,000
元。然而，事實證明，這是沒有效果。2009 年仍然有約 30,000 內地婦女，較 2008
年增加約 2,000 人。 
 
根本原因是在這些婦女中，一部份懷有的是家庭的第二胎。內地實施一孩政策，

超生的懲罰為二十萬元人民幣。相較之下，本地就算提高產科收費，費用也遠較

內地懲罰少。另外，一部份就認為嬰兒在本地出生可享有較高的社會保障。 
 
然而，這一刀切的政策會殃及配偶為香港居民的準來港及未申請來港的婦女。她

們的父親和孩子為香港居民，理應像其他國籍的來港婦女一樣，享有同等待遇。

更甚者，不少家庭負擔不來這高昂的分娩費用，衍生複雜的家庭和社會問題。而

有些婦女在丈夫等候單程證期間丈夫突然離開家庭，婦女便難以申請來港，小孩

就求助無門。本會把個案轉交給社工時，社工卻以沒有先例，拒絕協助申請人，

為求助者帶來極大痛苦。 
 
因此，本會有以下建議，希望政府部門能真切改善這群婦女和小孩的處境： 
一、立即取消向配偶為香港居民的內地婦女使用資助產科服務收費，讓她們能享

有與本地婦女同等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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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應分開父母皆為內地人，和配偶為香港居民的內地婦女的家庭搜集和公

佈資料，因為這兩群人的性質不同，也使處理社會福利、教育和房屋的部門和機

構能掌握數據，在需要時能提供支援。 
三、假若這群婦女和小孩遇到經濟和家庭等問題，政府應提供支援，而非立即拒

絕申請。 
 
另外，政府應向內地人發放清晰信息，提醒內地父母不能以兒童名義申請社會福

利，以免有錯誤期望。 
 
本會重申，中港家庭情況越來越複雜，牽涉上千家庭的福祉。政府需要認真處理

問題，而非坐視不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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